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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農業金融法（以下簡稱本法）施行前，財政部依據

農會法第五條第三項及漁會法第五條第三項，訂有「農

會信用部業務管理辦法」及「漁會信用部業務管理辦

法」，以規範農、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管比率。本法

施行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法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各項風險控制比率

等管理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

訂定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率管理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並於 93 年 1 月 30 日施行。  

貳、重要規定  

  本辦法條文計 13 條，其要點如下：  

一、農會、漁會信用部辦理非會員存款之額度，不得超

過農會、漁會上年度決算淨值之 10 倍；信用部收受

之各種存款，應依中央銀行所定比率提準備金。（第

二條及第三條）  

二、農會信用部對每一會員及其同戶家屬、每一贊助會

員及其同一關係人及非會員之最高放款限額。（第

四條）  

(一)對每一會員及其同戶家屬或每一贊助會員及其

同一關係人放款總額不得超過信用部前一年

度決算淨值百分之 25，其中無擔保放款總額不

得超過該決算淨值百分之 5。  

(二)對每一非會員及其同一關係人放款總額不得超

過信用部前一年度決算淨值百分之 12.5，其中

無擔保放款總額不得超過該決算淨值百分之

2.5。 

(三)依前開規定計算放款最高總額，其未滿新台幣

（以下同）900 萬元而在 600 萬元以上者，得

以 900 萬元為最高總額；未滿 600 萬元者，得

以 600 萬元為最高總額；其中無擔保放款總額



未達 200 萬元者，得以 200 萬元為無擔保最高

總額。  

(四)辦理受託代放款項、存單質借及政策性農業專

案貸款之放款，不受前開放款總額之限制。對

每一會員及其同戶家屬（贊助會員不包括同戶

家屬）辦理 100 萬元以下之小額放款，得不計

入前開規定之放款總額。  

三、漁會信用部對每一會員及其同戶家屬、每一贊助會

員及其同一關係人及非會員之最高放款限額。（第

五條）  

(一)對每一會員及其同戶家屬或每一贊助會員及其

同一關係人放款總額，不得超過漁會信用部淨

值及放款前一日所收存款總額之和百分之 2，

其無擔保放款金額，不得超過漁會信用部淨值

及放款前一日所收存款總額之和百分之 1。  

(二)對每一非會員及其同一關係人放款總額不得超

過漁會信用部淨值及放款前一日所收存款總

額之和百分之一，其中無擔保放款總額不得超

過漁會信用部淨值及放款前一日所收存款總

額之和百分之 0.5。  

(三)依前開規定計算放款最高總額，以 600 萬元為

限；其中無擔保放款總額 200萬元為最高總額。  

四、信用部不得對其農會、漁會理事、監事、總幹事及

各部門員工，或對與其理事、監事、總幹事、信用

部主任或辦理授信職員有利害關係者，辦理無擔保

放款。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受託代放款項及消

費性貸款，不在此限。（第六條）  

五、信用部對其農會、漁會理事、監事、總幹事及各部

門員工，或對與其理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

任或辦理授信之職員有利害關係者為擔保放款，應

有十足擔保，其條件不得優於其他同類放款對象。

（第七條）  



六、信用部辦理放款期限，以短、中期為原則。其屬資

本支出放款者，最長不得超過 20 年；購買住宅之放

款，最長不得超過 30 年。受託代放款項及政策性農

業專案貸款之放款，不受前開期間之限制。（第八

條）  

七、信用部辦理自用住宅放款總額不得超過其定期性存

款總額百分之 40。（第九條）  

八、信用部固定資產淨額，不得超過其淨值。但因購置

安全維護相關設備，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

此限。（第十條）  

九、信用部對各項負債，應依中央銀行規定提列流動準

備。（第十一條）  

十、信用部之存放比率最高限額及放款總額計算方式。

（第十二條）  

(一)鄉鎮地區信用部之存放比率最高限額為百分之

80；直轄市及省、縣轄市信用部存放比率最高

限額為百分之 78。  

(二)存放比率之存款總額中之公庫存款應以百分之

50 列計。  

(三)受託代放款項、依照轉放約定，運用外來資金

辦理之放款、運用農貸公積辦理之放款等，不

列入存放比率之放款總額計算。  

(四)淨值超過固定資產之淨額餘額，應自前開放款

總額中減除。  

參、結語  

  本辦法之訂定目的在於規範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

風險控制比率，包括非會員存款之額度、對單一客戶之

最高放款限額、辦理放款期限、自用住宅放款總額、固

定資產淨額、存放比率最高限額等，藉由明確規範，兼

顧信用部業務發展與風險適度控管之原則下，以促進信

用部健全經營。今年是農業金融元年，農業金融局成立



至今已滿五個月，農業金融局將落實 主任委員指示，

以照顧農、漁民權益為核心價值，並以金融支持農業的

正常發展，以農業維持金融的穩定成長，二者相輔相

成，互蒙其利。  

（農政與農情第 145 期 93 年 7 月） 


